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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222        证券简称：林洋电子       公告编号：2013-40 

 

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28 日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1]633 号文）核准，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7,500.00 万股，每股发行

价人民币 18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350,0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58,300,867.00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291,699,133.00 元。上述资金已于 2011 年 8

月 4 日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到位，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1）第 13211 号验

资报告。 

截止 2013 年 9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累计共使用人民币 868,847,660.60 元，其中：以

前年度使用人民币 750,111,650.84 元，本年度使用人民币 118,736,009.76 元。截止到 2013 年

9 月 30 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本息余额为人民币 454,208,072.24 元,其中：本金人民币

422,851,472.40 元，利息人民币 31,356,599.84 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2011 年 8 月 22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江苏林洋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制度>的议案》，并在 2011 年 9 月 9 日 2011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2011 年 8 月 12 日，依据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制度，公司与本次发行保荐人广发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募集资金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启东支行、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通城中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启东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启东支行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2011 年 11 月 30 日，公司与安徽永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及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启东支行共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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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监管协议约定： 

1、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启东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1111629929106012888，该专户仅用于公司智能电能表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

得用作其他用途；公司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城中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326008609018010026003，该专户仅用于公司智能用电信息管理终端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

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启东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

户，账号：32001647636052515533，该专户仅用于公司智能电能表零部件配套建设项目募集

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开设募

集资金专户，账号：0208014210005728，该专户仅用于公司技术和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募集资

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启东支行开设募集资金

专户，账号：553458537569，该专户仅用于公司超募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安徽永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启东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户，账

号：32001647636052516068，该专户仅用于公司智能电能表零部件配套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

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公司授权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开户行查询、复印公

司专户的资料；开户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3、开户行每月 10 日前向公司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广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4、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且达到募集资金净额

的 20%的，公司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5、开户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公司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可主动或在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要求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

集资金专户。 

本报告期内，上述监管协议得到有效执行。 

 

(二)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止 2013 年 9 月 30 日，公司存放在银行中的募集资金本息余额为人民币 454,208,072.24

元，其中人民币 283,737,150.59 元（其中定期存款人民币 265,267,926.48 元，活期存款人民

币 18,469,224.11 元）存放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启东支行专户；人民币 106,284,875.84

（其中定期存款人民币 95,496,453.54 元，活期存款人民币 10,788,422.30 元）存放于交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城中支行专户；人民币 64,186,045.81 元（其中定期存款人民币

53,058,853.31 元，活期存款人民币 11,127,192.50 元）存放于中国民生银行上海虹桥支行专户。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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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 1。 

 

(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技术和服务中心建设项目不单独核算效益。 

 

(三) 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四)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五) 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无 

 

(六) 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1、超募资金的使用 

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291,699,133.00 元，其中超募资金人民币

485,921,133.00 元。2011 年 8 月 22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部分超

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议案》，决定以超募资金人民币 155,800,000.00 元偿还银行贷款；同

时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决定以超募资金人民币

330,121,133.00 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上述议案于 2011 年 9 月 9 日经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已实施。 

 

2、募集资金建设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变更 

2011 年 10 月 11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智能电能表零部

件配套项目实施主体和地点并向全资子公司安徽永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决定

以智能电能表配套项目募集资金 153,293,555.23 元向安徽永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该项

目实施主体变更为安徽永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实施地点变更为安徽省安庆市文苑路 222 号。 

2011 年 10 月 11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

施地点的议案》，决定对智能电能表建设项目和智能用电信息管理终端建设项目增加建设地

点，新增建设地点位于启东经济开发区银河路以北公司现有厂区内，项目实施主体和募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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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用途不发生变更。 

上述议案经 2011 年 10 月 31 日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已实施。 

 

3、智能电能表零部件配套项目建设用结余资金情况 

智能电能表零部件配套项目计划总投资 15,333.10 万元，项目建设期为 1.5 年，2011 年

9 月 9 日经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项目实施主体变更为安徽永安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实施地点变更为安徽省安庆市文苑路 222 号。 

安徽永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8,300.00 万元，其中公司以自有资金投入 3,000.00

万元，募集资金投入 15,329.36 万元（其中实收资本 15,300.00 万元、资本公积 29.36 万元）。 

智能电能表零部件配套项目基建工程于 2012 年 7 月通过建设工程规划验收等政府审批

手续，相关竣工验收备案文件于 2012 年 10 月份在安庆建设委员会备案。截止 2013 年 2 月

28 日，本项目共建厂房 23850 平方米，购置生产检验设备共计 601 台（套）形成年新增磁保

持继电器 800 万只，电流互感器 900 万只，分流器 700 万只，表壳及结构件 750 万套的产能，

基本达到预期的生产能力。项目于 2012 年底实现经济效益 437.11 万元，基本符合募投资金

投资计划。 

截止 2013 年 2 月 28 日，智能电能表零部件配套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人民币

75,016,931.72 元，项目节余资金 82,941,717.67 元，其中本金节余 78,314,068.28 元、孳生利

息 4,627,649.39 元。经 2013 年 3 月 27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

分募投项目完工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将上述项目节余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该议案经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已实施。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无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不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 

 

六、专项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专项报告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3 年 10 月 28 日批准报出。 

 

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10月28日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3 年 1-9 月                                     

编制单位：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29,169.91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1,873.6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86,884.7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目，含部分

变更（如有）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末投入进

度（%）(4)＝

(2)/(1)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智能电能表建设项目  44,119.50 44,119.50 44,119.50 308.93 17,804.28 
26,315.22 40.35% 

2013 年 0.00 否 否 

智能用电信息管理终

端建设项目 

 14,135.50 14,135.50 14,135.50 1,596.20 4,231.92 
9,903.58 29.94% 

2013 年 0.00 否 否 

智能电能表零部件配

套项目 

注 15,333.10 15,333.10 15,333.10 1,579.81 7,501.69 
7,831.41 48.92% 

2012 年 151.02 是 否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7,831.41 7,831.41 
  

    

 技术和服务中心建

设项目 

 6,989.70 6,989.70 6,989.70 557.25 923.36 
6,066.34 13.21% 

2013 年 0.00 否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80,577.80 80,577.80 80,577.80 
11,873.60 38,292.66 42,285.14 47.52% 

    

超募资金投向        
 

    

1、归还银行贷款      15,580.00  
 

    

2、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33,012.11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48,592.11  
 

    



 

 

合计  80,577.80 80,577.80 80,577.80 
11,873.60 86,884.77 42,285.14 47.52%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项目尚在建设期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详见本报告第三、（六）项 

注：1、项目实施主体变更详见本报告第三、（六）项。 

2、项目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第三、（五）项。 

3、项目实施主体安徽永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本年度实现净利润 771.89 万元，按项目投入自有资金和募集资金比例分摊计算本年度归属于募集资金实现净利润 151.02 万元。 


